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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7082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承辦人：曾柏惠
電話：06-2991111分機8590
電子信箱：d00446@tn.edu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東區勝利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15日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課(二)字第115013279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0132790A00_ATTCH4.pdf、0132790A00_ATTCH3.pdf、

0132790A00_ATTCH1.pdf、0132790A00_ATTCH2.pdf)

主旨：函轉教育部修正發布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

停聘或資遣辦法」（以下簡稱解聘辦法）部分條文、「公

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」第5條、第6條之

1，修正條文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5年1月12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46004422D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解聘辦法修法重點條文如下：

(一)修正學校經大眾傳播媒體之報導，而知悉教師疑涉第2條

第4款或第5款情形之處理機制及保密規定（修正條文第5

條）：學校處理檢舉時，參與處理之所有人員，除有調

查必要或基於公共利益考量者外，對於檢舉人、行為

人、被害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其身分之資訊，應予

保密；違反保密義務者，除負相關行政責任外，並依個

人資料保護法及其他相關法律規定，負刑事責任。

(二)修正學校接獲檢舉教師疑似第2條第4款或第5款規定情形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3 頁

時，蒐集或保全證據及資料之機制。（修正條文第8

條）

(三)修正學校決定受理方式及不予受理檢舉案件之情形與處

理程序（修正條文第9條）：

１、學校接獲檢舉後，校長應邀集外聘之調查人才庫專業

人員一人，及校園事件處理會議(以下簡稱校事會議)

委員之教師代表、家長代表各一人召開會議，除校長

僅得表示意見而無表決權外，經以無記名投票表決，

過半數同意認定檢舉事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學

校應不予受理：

(１)非屬第二條第四款或第五款規定之事項。

(２)無具體之內容。

(３)檢舉人未具真實姓名。

(４)同一事件已不受理或已作成終局實體處理。

(５)檢舉事件已撤回檢舉。

２、前項第5款之撤回檢舉事件或調查中撤回檢舉之事件，

學校認有涉及本法第14條第1項、第15條第1項規定情

形者，得受理及本於職權繼續調查處理。

３、學校應於接獲檢舉之日起「二十日內」，以書面通知

檢舉人是否受理；不受理者，應於書面通知內敘明理

由。

(四)增訂學校接獲檢舉後，經校長召開之會議認定涉及公立

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所定教師懲處之情

形者，學校應適用或準用該辦法規定辦理（修正條文第9

條之1）：學校接獲檢舉後，經前條第1項校長召開之會

8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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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認定行為人涉及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

辦法所定教師懲處之情形者，應適用或準用該辦法之規

定辦理，不適用前條各項有關受理與否之規定。

(五)修正校園事件處理會議決議調查之方式。（修正條文第

13條）

(六)增訂當事人接受訪談時，得請學校教師、家長或其他校

內、外人員擔任輔佐人之規定。（修正條文第16條）

(七)增訂本次修正生效前，已進行調查事件尚未終結者之處

理程序。(修正條文第62條)：

１、本辦法中華民國115年1月14日修正生效前，已進行調

查之事件，涉及修正前第13條第1項第1款所定由學校

直接派員調查者，應依原規定處理至調查完成，並製

作簡要之調查報告後，依修正生效後之規定繼續處

理；其他事件，應自本辦法115年1月14日修正生效之

日起，依本辦法修正後規定處理。

２、本辦法中華民國115年1月14日修正生效前，已進行調

查之事件，涉及本法第14條第1項第8款情形者，及學

校已報備查之事件，涉及修正前第52條第4款所定審議

委員會審議者，均應依修正前之規定繼續處理。

三、本案電子檔得於教育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（https://edu.

law.moe.gov.tw）下載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中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立國民中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
各國民小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立國民小學、南榮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玉秀雙
語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局督學室、本局學輔校安科、本局特幼教育科、本局人事室、本局課程發展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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